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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档〔2018〕37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山市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
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“数字中国”“数字中山”“数字政府”建设要求，

推动我市档案工作转型升级，引导和规范数字档案室建设，

保证数字档案信息安全有效、规范有序的管理，根据有关文

件精神，参照广东省档案局印发的《广东省数字档案室建设

评价工作细则》，结合我市档案工作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中

山市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

单位充分认识数字档案室建设的重要性，将其作为本单位信

息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切实把数字档案室建设及评

价工作纳入本单位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工作计划，从人、

中山市档案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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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细则

为适应“数字中国”“数字中山”“数字政府”建设要求，

推动我市档案工作转型升级，引导和规范数字档案室建设，

保证数字档案信息安全有效、规范有序的管理，贯彻实施中

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

作的意见》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和改进

新形势下我省档案工作的意见》有关文件精神，参照广东省

档案局印发的《广东省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细则》，结

合我市档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评价工作原则与范围

全市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按照统一标准、专家评价、

结果确认的原则开展。评价范围包括全市各级机关、团体的

数字档案室建设，其他机构的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可参

照执行。

二、申请评价基本条件

各单位申请数字档案室评价，应对照《中山市数字档案

室建设评价指标》（附件 1）进行自我评价，评价得分达到

80 分（含加分）的，可申请“中山市 B 级数字档案室”评价；

评价得分达到 90 分（含加分）以上的，可申请“中山市 A 级

数字档案室”评价。

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数字档案室评价：

1.尚未开展电子文件归档工作的；

2.未按规定向本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的；

3.发生过重大信息安全事故或存在严重信息安全隐患的。

三、评价工作方法与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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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评申报。各单位可对照《中山市数字档案室建

设评价指标》进行自评，自评分数达到 80 分（含加分）以

上的，根据自愿原则，填写《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申请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向市档案局申报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。

（二）评价组织。中山市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由市

档案局组织实施，采取组建评价专家组，对照《中山市数字

档案室建设评价指标》对数字档案室建设情况现场评价打分

的方式进行。

评价专家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的单数，评价专家组组

长由广东省档案局组建的全省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专家库

（以下简称专家库）成员担任。其中，“中山市 B 级数字档

案室”评价专家有一半以上为专家库成员，“中山市 A 级数字

档案室”评价专家全部从专家库中抽选。专家抽选工作由市档

案局负责，每次抽选工作完成后，及时将抽选结果报省档案

局备案（附件 3）。为了体现公平公正，市档案局工作人员不

得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评价工作。

现场评价工作包括听取工作汇报、查看材料、现场质询、

实地检查和抽查数据等内容。现场评价工作结束后，评价专

家组组长应将有评价专家组全体成员签名的专家意见（附件

4）和每位专家签名的评价打分表报市档案局。

（三）结果确认。现场评价工作结束后的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市档案局对评价专家组认定为“中山市 A 级数字档案室”
和“中山市 B 级数字档案室”的评价结果进行确认（附件 5），
发文告知申报单位并向省档案局报备。

（四）定期复查。市档案局对被认定为“中山市 A 级数

字档案室”和“中山市 B 级数字档案室”的单位每四年复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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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发现存在四年内未开展电子文件归档工作、未按规定向

本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、发生过重大信息安全事故

或存在严重信息安全隐患等问题的，将对原已确认的评价结

果予以撤销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

则，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和条件，防止将评价工作变成形式主

义和走过场。

（二）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申报单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

的态度，为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客观真实的材料，不得弄虚

作假。

（三）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的组织单位，必须严格

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干净干事，廉洁行政，不得以任

何方式收取被评价单位的费用和礼物。

（四）参与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的人员，必须全面

了解和掌握相关评价标准，对被评价单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

价，不得徇私舞弊。

（五）本办法由中山市档案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

实施。

附件：1.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指标

2.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申请表

3.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专家抽选备案表

4.数字档案室建设专家评价意见

5.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结果确认文书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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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山市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指标

项

目
评价指标

标准

分
评价细则及评分标准

评价

方式

1. 组织领导 13

1.1

明确分管领导并

建立档案信息化

领导小组，明确

本单位数字档案

室建设的分管领

导和职能部门

4

1. 明确分管领导的，1 分；建立档案信息化领导小

组，1 分。
查看有

关证明

材料

2. 明确档案部门为数字档案室建设的主要职能部

门的，1 分；明确信息化部门、电子文件形成部门、

保密部门在数字档案室建设中承担职责的，1 分。

1.2

将电子文件归档

与数字档案室建

设纳入本单位信

息化总体规划

2

1. 将电子文件归档与数字档案室建设纳入本单位

信息化总体规划的，1 分。
查看有

关发展

规划
2. 纳入信息化总体规划且明确电子文件归档与数

字档案室建设工作目标的，1 分。

1.3

建立档案部门、

信息化部门联合

工作机制，开展

业务系统电子文

件归档功能开发

5

1. 形成联合工作机制的，1 分；信息化部门参与数

字档案室建设与管理的，1 分。

现场演

示，查

看有关

证明材

料

2. 单位业务管理系统同步设计电子文件归档功能，

实现文档一体化，3 分。

1.4

数字档案室建设

与管理工作纳入

有关人员岗位职

责和年度考核

2

1. 数字档案室建设与管理工作纳入相关人员岗位

职责的，1 分。
查看有

关证明

材料
2. 数字档案室建设与管理工作纳入相关人员年度

考核的，1 分。

2. 基础设施建设 7

2.1

数字档案室配备

能够满足数字档

案资源管理需要

的网络基础设施

2

1. 数字档案室有能够满足需要的网络信息点，1 分。

网络信息点不足，适当扣分，扣满 1 分为止。
实地查

看，查

看相关

证明材

料

2. 数字档案室运行网络带宽能满足各类数字档案

资源传输、利用要求，1 分。主干线路未采用光纤

铺设的，扣 0.5 分，管理利用终端桌面网络带宽未

达到 100M 的，扣 0.5 分。

2.2
数字档案室配备

满足工作需要的

终端及辅助设备

5
1. 按照综合档案室在岗档案管理人员数量满额配

备专用终端计算机，2 分；计算机配置低于 CPU 主

频 2.4G Hz 及核心双核、内存 4GB、显示器分辨率

实地查

看、查

看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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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评价指标

标准

分
评价细则及评分标准

评价

方式

1360×768 等指标的，每台扣 1 分。 登记表

等证明

材料

2. 档案室利用区配备专用档案查阅终端计算机，1
分。

3. 档案室配备恒温恒湿防磁柜、照相机、扫描仪、

打印机等辅助设备，2 分。缺少设备的，每项扣 0.5
分，扣满 2 分止；使用已淘汰设备的不得分。

3
数字档案

资源建设
63

3.1

各种门类电子档

案和传统载体档

案全部纳入数字

档案室应用系统

集中统一管理

4

1. 涉密与非涉密数字档案资源分别在对应安全保

护级别的数字档案室应用系统中管理。涉密档案进

入非涉密数字档案室应用系统管理的，终止评价，

判定为不通过。 系统演

示，现

场检查

2. 各种门类电子档案和传统载体档案全部纳入数

字档案室应用系统集中统一管理，其中未与数字档

案室应用系统对接的业务系统归档形成的电子档案

应授予数字档案室相应管理权限，4 分。缺少门类

的，每项扣 1 分，扣满 3 分为止。

3.2
电子文件归档及

时，齐全完整，

整理规范

20

1. 本单位文书、照片、音频、视频等主要门类电子

文件及其元数据实施归档管理，4 分。缺少门类的，

每项扣 1 分。

抽查上

年度各

类归档

电子文

件，检

查电子

文件归

档过程

和整理

质量

2. 按照本单位文件材料归档范围，及时接收或采集

各门类归档电子文件，8 分。按照各门类文件材料

归档范围，每门类抽查 20 份上年度归档电子文件，

每门类归档率不足 80%的，扣 0.4 分；不足 90%的，

扣 0.2 分；达到 95%以上不扣分。文书、照片、音

频、视频等主要门类中有一个门类文件材料归档不

及时的，每项扣 0.5 分。

3. 电子文件归档程序规范，2 分。发现本单位文书、

照片、音频、视频等主要门类中有一个门类电子文

件及其元数据格式不符合标准要求的，扣 0.5 分；

发现一个门类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存在加密、染毒

的，扣 0.5 分。

4. 归档电子文件整理符合标准规范要求，4 分。发

现本单位文书、照片、音频、视频等主要门类中有

一个门类电子文件整理不规范的，扣 1 分。

5. 归档电子文件可以正常浏览，2 分。抽查近 3 年



- 8 -

项

目
评价指标

标准

分
评价细则及评分标准

评价

方式

内 20 份不同格式的归档电子文件，发现一份无法正

常浏览电子文件扣 0.1 分，扣满 2 分为止。

3.3
电子档案文件格

式、质量符合规

范要求

14

1. 采用规范的计算机文件格式保存文书类电子档

案，8 分。文书类电子档案的正本、定稿、公文处

理单应以 PDF/A、PDF 等版式文档格式归档保存，

版式文档格式应符合《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

需求》（DA/T47-2009），并支持向同级国家综合档

案馆采用的长期保存格式转换（公文处理单采用

HTML、DOC 等格式的，不扣分）；集中记录修改

过程的彩色留痕稿以及确有必要保存的重要修改稿

可以 WPS、RTF、DOC 等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认可

的格式归档保存。文书类电子档案的正本符合《党

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

（GB/T9704-2012）要求。抽查 20 件上年度归档的

文书类电子档案，发现一份不符合格式、质量要求

的电子文件扣 0.4 分，扣满 8 分为止。

抽查上

年度各

类电子

档案，

检查电

子档案

文件格

式和质

量

2. 采用规范的计算机文件格式保存照片类电子档

案，3 分。照片类电子档案以 TIFF、JPEG 格式保

存，其可交换图像文件（EXIF）信息保存完整，像

素数不低于 300 万。抽查 10 件上年度归档的照片类

电子档案，发现一份不符合格式要求的电子文件扣

0.3 分，扣满 5 分为止。

3. 采用规范的计算机文件格式保存音频类电子档

案，1.5 分。重要或珍贵的音频类电子档案以 WAV
格式保存，其他的以 MP3 格式保存，音频采样率不

低于 48kHz。抽查 5 件音频类电子档案，发现一份

不符合格式要求的电子文件扣 0.3 分，扣满 1.5 分为

止。

4. 采用规范的计算机文件格式保存视频类电子档

案，1.5 分。视频类电子档案以 MPG、MP4 格式保

存，比特率不低于 8Mbps。抽查 5 件视频类电子档

案，发现一份不符合格式要求的电子文件扣 0.3 分，

扣满 1.5 分为止。

3.4
电子档案元数据

齐全完整
14

1. 文书类电子档案记录包括文件拟办过程、用印，

以及归档登记、数字签名、销毁、移交、迁移等关

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完整，8 分；抽查 20 件处

抽查各

类电子

档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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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评价指标

标准

分
评价细则及评分标准

评价

方式

于不同管理节点的文书类电子档案，发现一份电子

档案元数据项目不齐全扣 0.4 分，扣满 8 分为止。

检查电

子档案

元数据

齐全性

2. 照片类电子档案记录包括归档登记、数字签名、

销毁、移交、迁移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完

整，3 分；抽查 10 件处于不同管理节点的照片类电

子档案，发现一份电子档案元数据项目不齐全扣 0.3
分，扣满 3 分为止。

3. 音频类电子档案记录包括归档登记、销毁、移交、

迁移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完整，1.5 分；抽

查 5 件音频类电子档案，发现一份电子档案元数据

项目不齐全扣 0.3 分，扣满 1.5 分为止。

4. 视频类电子档案记录包括归档登记、销毁、移交、

迁移等关键管理过程的元数据齐全完整，1.5 分；抽

查 5 件视频类电子档案，发现一份电子档案元数据

项目不齐全扣 0.3 分，扣满 1.5 分为止。

3.5

传统载体档案数

字化工作规范有

序，符合有关标

准要求

11

1. 室藏非涉密，保管期限为永久、长期（30 年）的

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率达到 60%以上，5 分。未开

展数字化工作的，本项不得分；完成率在 60%以下

的，按比例扣分。

线上检

查与实

地查看

相结合

2. 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技术参数应符合《关于印发

〈中山市文件与档案管理服务平台归档文件采集规

范〉的通知》（中档〔2016〕16 号）有关标准要求，

3 分。抽查 10 件纸质档案数字副本和 5 件录音录像

（模拟形式）档案数字副本，发现 1 份档案数字化

技术参数不符合要求扣 0.2 分，扣满 3 分为止。

3. 以磁带、银盐感光材料为记录载体的照片、录音、

录像档案全部数字化，1 分。未完成的，适当扣分。

4. 档案数字化工作开展有序，数字化工作方案、审

批书、流程单、数据验收单、项目验收报告、数字

化成果移交清单等，采取委托外部机构实施时，还

应包括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、项

目合同、保密协议等工作文件收集齐全且管理规范，

2 分。上述数字化工作文件收集不齐全的，每项扣

0.1 分；数字化工作文件未整理归档的，每项扣 0.1
分；保管期限低于数字化对象保管期限的，每项扣

0.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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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评价指标

标准

分
评价细则及评分标准

评价

方式

4 保障体系建设 17

4.1
数字档案室建设

人才保障
4

1. 数字档案室应配备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，1 分。

查看岗

位设置

和管理

人员报

表等证

明材料

2. 数字档案室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能够熟练操作应

用档案管理系统，1 分。

3. 数字档案室管理员应及时履行管理职责，2 分。

做到实名注册的，0.5 分；单位内部档案管理系统应

用角色设置规范的，0.5 分；单位内部档案管理系统

应用权限设置明确的，0.5 分；档案管理系统应用人

员有变动时及时变更的，0.5 分。

4.2
数字档案室建设

经费保障
3

1. 数字档案室建设和管理费用纳入本单位预算，1
分。

查看预

算、经

费拨付

等证明

材料

2. 数字档案室硬件配置、维护、升级，室藏档案数

字化等费用能满足工作需要，2 分。经费不足的适

当扣分，扣满 2 分为止。

4.3
数字档案室

制度建设
6

1. 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各门类档案分类编号方案，2
分。分类编号方案缺少门类的，每项扣 0.4 分，分

类编号方案不规范的，扣 0.2 分。

查看各

项制度

2. 制定并实施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

表，2 分。未制定的，扣 2 分；未通过同级档案行

政管理部门审查的，扣 1 分。

3. 制定并实施各类电子文件整理归档制度，电子档

案移交、保管、保密、利用、鉴定、销毁制度，数

字档案室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、数字档案室管理工作

奖励和责任追究制度，2 分。缺少制度的，每项扣

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4.4 安全保障措施 4

1. 非应用中山文档平台的单位，数字档案室应用系

统通过《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

要求》（GB/T 22239-2008)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二

级（及以上）测评，1 分。

线上检

查与实

地查看

结合。

中山文

档平台

应用单

位本项

不扣分

2. 非应用中山文档平台的单位，及时做好系统在线

备份工作，1 分。

3. 非应用中山文档平台的单位，采用移动硬盘、光

盘、磁带等介质，及时做好数字档案资源离线备份，

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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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评价指标

标准

分
评价细则及评分标准

评价

方式

4. 离线备份介质按要求做好登记、编号、保管等工

作，1 分。登记、编号、管理不规范的，适当扣分。

5
工作亮点

（加分项）
10

5.1
OA 系统与档案

管理系统对接
2

完成本单位 OA 办公系统与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

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
18894-2016）要求的信息系统对接，实现文档一

体化，2 分。

线上检

查与实

地查看

相结合

5.2
专门业务系统

与档案管理系

统对接

2

反映本单位主要职能活动的专门业务系统与中山

文档平台或符合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

规范》（GB/T 18894-2016）要求的其它档案管理

系统对接，1 个系统对接加 1 分，2 个及以上系统

对接加 2 分。

5.3
电子文件实时

归档
2

纳入本单位档案分类编号方案的各门类电子文

件，利用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《电子文件归档与

电子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 18894-2016）要求的

其它档案管理系统实时归档，1 个门类加 1 分，2
个及以上门类加 2 分。

5.4
传统载体档案

数字化
2

1. 各门类保管期限为永久、长期（30 年）的传统

载体档案，按照《关于印发〈中山市文件与档案

管理服务平台归档文件采集规范〉的通知》（中档

〔2016〕16 号）有关要求进行数字化，完成 90%
以上的加 1 分。

2. 在形成纸质文书档案源版数字图像基础上，经

OCR识别等技术生成一套双层PDF格式数字副本

或者生成一套 TXT 格式数字副本，1 分。纸质文

书档案源版数字图像 OCR 识别量达到 80%以上

的，加 0.5 分。OCR 识别率达到 100%，识别正确

率达到 90%，加 0.5 分。

5.5
档案在线利用

服务
2

利用中山文档平台或符合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

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 18894-2016）要求的信息

系统开展档案信息专题利用服务，1 分；实现在线

查阅利用，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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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申请表

单位名称

申请评价时间 自评得分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参评单位

数字档案室

建设情况

（数字档案室建设情况报告及数字档案室建设

评价指标自评表，可另附纸）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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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专家抽选备案表

备案单位：（盖章） 备案时间： 年 月 日

参评单位名称

评价组织单位名称

评价时间

评价地点

评价专家组总人数

专家库抽选人数

专家库抽选名单

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或职称

1

2

3

4

5

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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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专家意见

参评单位名称

评价组织单位名称

评价时间 评价得分

专家意见：

（评价专家组评价意见。评价打分表附后。）

评价专家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评价专家组成员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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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结果确认文书格式

关于确认 XXX 数字档案室为“X 级

数字档案室”的通知

(申报单位）：

根据你单位的申请，我局于 XXXX 年 XX 月 XX-XX

日，按照《广东省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工作细则》的规定，

组织专家对你单位数字档案室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评价。经

专家组评审，你单位数字档案室已达到“X 级数字档案室”要

求，现予确认。

中山市档案局

年 月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广东省档案局。

中山市档案局办公室 2018年 9月17日印发




